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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標準依據「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聘任升等作業要點」之規定訂定。

貳、本院升等之教師，其升等之著作，須依下列標準計算。 

參、106學年度(含)以前初聘之本院各職級教師申請升等，代表著作與參考著作應依甲表

核計得分；107學年度(含)以後初聘之各職級專任教師申請升等，代表著作與參考著

作應依乙表核計得分。 

甲表： 

 

一、成冊專書：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需檢附審查證明，每冊核計50分， 否則

每冊核以30分計。 

二、期刊論文 

（一）期刊排序第一級：每篇核計40分。 

1、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獎勵且經出版之學術著作。 

2、經中心教評會認定為國外著名期刊發表之學術著作。 

3、beck-online、LexisNexis Recht、LexisNexis Japan、LexisNexis、Westlaw、

Westlaw Japan、Heionline收錄之外文法學期刊。 

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收錄之核心期刊(TSSCI/THCI)、社會科學引用

文獻索引資料庫(SSCI)、科學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SCI/SCIE)、Scopus、

EBSCO資料庫所收錄之期刊。 

（二）期刊排序第二級：凡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並檢附審查證明，每篇核計

30分，若否，則每篇核以20分計。 

1、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研究機構補助之研究成果報告並經出版者。 

2、在經出版之學術論文集（例如經學術研討會公開發表後正式出版之研討會論

文集、祝壽論文集等）所發表之學術著作。 

3、以下期刊所發表之學術著作（如發表學術著作時，該期刊已獲收錄

TSSCI/THCI核心期刊名單，則改以期刊排序第一級計分）： 

(1) 法學叢刊 

(2) 法令月刊 

(3) 月旦法學 

(4) 台灣法學雜誌 

(5) 刑事法雜誌 

(6) 憲政時代 

(7)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8) 軍法專刊 



(9) 消費者保護研究 

(10) 保險專刊 

(11) 律師法學期刊 

(12) 月旦民商法雜誌 

(13) 中國大陸法制研究 

(14) 法制史研究 

(15) 中國法研究 

(16) 思與言 

(17) 交大法學評論（科技法學評論） 

(18) 成大法學 

(19) 高大法學論叢 

(20)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 

(21) 中正財經法學 

(22) 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 

(23) 法官協會雜誌 

(24) 華岡法粹 

(25) 全國律師 

(26) 智慧財產評論 

(27) 檢察新論 

(28) 月旦裁判時報 

(29) 國家發展研究 

(30)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論 

(31) 國際關係學報 

(32) 台灣國際法學刊 

(33) 月旦財經法雜誌 

(34) 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35) 月旦醫事法報告 

(36) 法律與生命科學 

(37) 醫藥、科技與法律 

(38) 月旦會計實務研究 

(39) 教育法學評論 

(40) 台灣法律人 

(41) 新學林法學 

(42) 公證法學 

(43) 月旦實務選評 

(44) 政大勞動學報 

(45) 其他經院務會議通過之期刊 

4、不屬第一級之外文期刊經中心教評會核定者，每篇核計30分。 

（三）期刊排序第三級：不屬於第一、二級之學術論文，或刊載於非上述列舉

之其他學術期刊之法學論文，凡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並檢附審查證

明，每篇核計10分，若否，則每篇核以5分計。 

（四）字數不滿8000字、外文字數不滿4000字之著作，不列入第一、二級之學

術著作。 

三、專書篇章 

（一）經審查者 

1、經各中心教評會認定與TSSCI期刊具同等水準之審查者，每篇核計 

40分。 

2、其他經審查並檢附審查證明者，每篇核計30分。 



（二）未經審查字數滿8000字者，每篇核計10分。 

（三）同一專書之論文，以兩篇為限。 

（四）外文專書篇章經中心教評會核定者，每篇核計30分。 

四、著作合著之計分以｛2/（N+1）｝換算得分，其中N為作者人數，若著作係

與學生合著，其篇數不得超過總數二分之一。 

五、同一著作登載於不同刊物或出版品者，應擇一計分。 

 



乙表： 

一、 

 類別 說明 計分標準 備註  

 A TSSCI 期刊（第一級） 60 分 TSSCI、THCI 須符合：刊  

 THCI 期刊 （第一級）  登前經二人以上匿  名  

評 審、超過 15000 字(含註

釋，但不含表格、附件 )。並

應附審查證明  及評   

審意見書（未附證明者，視 

SSCI 期刊（IF 排名≦15 %） 

SCI/SCIE 期刊（IF 排名 ≦15 

%） 

   同未經評審者，從而不符 

   合本條件之要求）。 

 B TSSCI 期刊（第二級） 40 分 1. 須符合由一般學術角 

度，非屬於介紹性質者(例

如缺乏學術性之引註等情

形)。 

2. 中文期刊論文刊登前須

符合經二人以上匿名評 審 

、超過 15000 字 (含註釋 

，但不含表格、附件 )。並

應附審查證明 及評審意

見書（未附證明者，視同

未經評審者，從而不符合

本條件之要求）。 

 

 THCI 期刊（第二級）  

 SSCI 期刊（IF 排名＞15%≦  

 40%）  

 SCI/SCIE 期刊（IF 排名＞15  

 %≦40%）  

 A&HCI 期刊  

 beck-online、LexisNexis 

Recht、LexisNexis Japan、

LexisNexis、Westlaw、Westlaw 

Japan 、Heionline 收錄之外 

 

 文  

 法學期刊。  

 Scopus、EBSCO 資料庫所收  

 錄之期刊名單  

 C 非屬 A、B 類國內外

學術期刊、專書論文 

經中心教  1.須符合由一般學術角度， 

非屬於介紹性質者(例如缺

乏學術性之引註等情形)。 

 

評會核定 

者 

   
30 

2.刊登前經評審、中文字

數超過8000字、外文字數

超過4000字(含註釋，但不 

含表格、附件 )，並應附 
    審查證明。 



   非經中心 

教評會核

定者 

20   

 D 專書 120 1. 須符合由一般學術角

度，非屬於介紹性質者(例

如缺乏學術性之引註等情

形)。 

2. 刊登前經二人以上匿名

評審、超過15000 字 (含註

釋，但不含表格、附 件 

)。並應附審查證明及評

審意見書（未附證明 者 

，視同未經評審者，從而

不符合本條件之要 

求）。 

3. 已出版，且經本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認定非為論文

集之性質、非內含已另行

發表之章節、非內含他人

撰寫之部分（但附件所引

用之文不在此限、）字數超過 

10 萬（含註釋，但不表 

格、附件）。 

 

 
二、著作合著之計分以｛2/（N+1）｝換算得分，其中N為作者人數，若著作係與

學生合著，其篇數不得超過總數二分之一。 

三、同一著作登載於不同刊物或出版品者，應擇一計分。 

四、A、B類著作於TSSCI、THCI分級名單公布前已投稿者，不論刊登或接受刊登 

在分級制度實施前或後，皆列為A類著作。 

五、B類著作之學術期刊，於該著作刊登或接受刊登日起三年內，經公告改列為 

「TSSCI、THCI（第一級）」刊物者，該著作列為A類著作。 

六、B類著作之學術期刊，於投稿時列為「TSSCI、THCI（第一級）」刊物，嗣經

公告改列等級者，該著作列為A類著作。 

七、第四至六點所列級別之認定，以提出升等時為準。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升等著作等級暨計分標

準」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甲表： 

一、成冊專書：經審查制度
正式出版者需檢附審查證
明，每冊核計50分，否則每
冊核以30分計。 

二、期刊論文 

（一）期刊排序第一級：每
篇核計40分。 

1、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研究獎勵且經出版之學術
著作。 

2、經中心教評會認定為國
外著名期刊發表之學術著
作。 

3、beck-online、LexisNexis 

Recht、LexisNexis Japan、
LexisNexis、Westlaw、
Westlaw Japan、Heionline收
錄之外文法學期刊。 

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
刊評比收錄之核心期刊
(TSSCI/THCI)、社會科學引
用文獻索引資料庫(SSCI)、
科學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SCI/SCIE)、Scopus、
EBSCO 資料庫所收錄之期
刊。 

（二）期刊排序第二級：凡
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並檢
附審查證明，每篇核計30

分，若否，則每篇核以20分
計。 

1、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或其他研究機構補助之研
究成果報告並經出版者。 

甲表： 

一、成冊專書：經審查制度
正式出版者需檢附審查證
明，每冊核計50分，否則每
冊核以30分計。 

二、期刊論文 

（一）期刊排序第一級：每
篇核計40分。 

1、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研究獎勵且經出版之學術
著作。 

2、經中心教評會認定為國
外著名期刊發表之學術著
作。 

3、beck-online、LexisNexis 

Recht、LexisNexis Japan、
LexisNexis、Westlaw、
Westlaw Japan、Heionline收
錄之外文法學期刊。 

4、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
刊評比收錄之核心期刊
(TSSCI/THCI)、社會科學引
用文獻索引資料庫(SSCI)、
科學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SCI/SCIE)、Scopus、
EBSCO 資料庫所收錄之期
刊。 

（二）期刊排序第二級：凡
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並檢
附審查證明，每篇核計30

分，若否，則每篇核以20分
計。 

1、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或其他研究機構補助之研
究成果報告並經出版者。 

為期教師學術

著作有多元的

發表途徑，增

列「台灣法律

人」、「新學林

法學」、「公證

法學」、「月旦

實務選評」、

「政大勞動學

報」等為甲表

排序第二級期

刊。 



2、在經出版之學術論文集
（例如經學術研討會公開發
表後正式出版之研討會論文
集、祝壽論文集等）所發表
之學術著作。 

3、以下期刊所發表之學術
著作（如發表學術著作時，
該 期 刊 已 獲 收 錄
TSSCI/THCI 核心期刊名
單，則改以期刊排序第一級
計分）： 

(1) 法學叢刊 

(2) 法令月刊 

(3) 月旦法學 

(4) 台灣法學雜誌 

(5) 刑事法雜誌 

(6) 憲政時代 

(7)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8) 軍法專刊 

(9) 消費者保護研究 

(10) 保險專刊 

(11) 律師法學期刊 

(12) 月旦民商法雜誌 

(13) 中國大陸法制研究 

(14) 法制史研究 

(15) 中國法研究 

(16) 思與言 

(17) 交大法學評論（科技法
學評論） 

(18) 成大法學 

(19) 高大法學論叢 

(20)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 

(21) 中正財經法學 

(22) 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 

2、在經出版之學術論文集
（例如經學術研討會公開發
表後正式出版之研討會論文
集、祝壽論文集等）所發表
之學術著作。 

3、以下期刊所發表之學術
著作（如發表學術著作時，
該 期 刊 已 獲 收 錄
TSSCI/THCI 核心期刊名
單，則改以期刊排序第一級
計分）： 

(1) 法學叢刊 

(2) 法令月刊 

(3) 月旦法學 

(4) 台灣法學雜誌 

(5) 刑事法雜誌 

(6) 憲政時代 

(7)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8) 軍法專刊 

(9) 消費者保護研究 

(10) 保險專刊 

(11) 律師法學期刊 

(12) 月旦民商法雜誌 

(13) 中國大陸法制研究 

(14) 法制史研究 

(15) 中國法研究 

(16) 思與言 

(17) 交大法學評論（科技法
學評論） 

(18) 成大法學 

(19) 高大法學論叢 

(20) 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 

(21) 中正財經法學 

(22) 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 



(23) 法官協會雜誌 

(24) 華岡法粹 

(25) 全國律師 

(26) 智慧財產評論 

(27) 檢察新論 

(28) 月旦裁判時報 

(29) 國家發展研究 

(30)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
評論 

(31) 國際關係學報 

(32) 台灣國際法學刊 

(33) 月旦財經法雜誌 

(34) 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35) 月旦醫事法報告 

(36) 法律與生命科學 

(37) 醫藥、科技與法律 

(38) 月旦會計實務研究 

(39) 教育法學評論 

(40)台灣法律人 

(41)新學林法學 

(42)公證法學 

(43)月旦實務選評 

(44)政大勞動學報 

(45) 其他經院務會議通過之
期刊 

4、不屬第一級之外文期刊
經中心教評會核定者，每篇
核計30分。 

（三）期刊排序第三級：不
屬於第一、二級之學術論
文，或刊載於非上述列舉之
其他學術期刊之法學論文，
凡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並

(23) 法官協會雜誌 

(24) 華岡法粹 

(25) 全國律師 

(26) 智慧財產評論 

(27) 檢察新論 

(28) 月旦裁判時報 

(29) 國家發展研究 

(30)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
評論 

(31) 國際關係學報 

(32) 台灣國際法學刊 

(33) 月旦財經法雜誌 

(34) 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35) 月旦醫事法報告 

(36) 法律與生命科學 

(37) 醫藥、科技與法律 

(38) 月旦會計實務研究 

(39) 教育法學評論 

(40) 其他經院務會議通過之
期刊 

4、不屬第一級之外文期刊
經中心教評會核定者，每篇
核計30分。 

（三）期刊排序第三級：不
屬於第一、二級之學術論
文，或刊載於非上述列舉之
其他學術期刊之法學論文，
凡經審查制度正式出版者並
檢附審查證明，每篇核計10

分，若否，則每篇核以5分
計。 

（四）字數不滿8000字、外
文字數不滿4000字之著作，
不列入第一、二級之學術著
作。 



檢附審查證明，每篇核計10

分，若否，則每篇核以5分
計。 

（四）字數不滿8000字、外
文字數不滿4000字之著作，
不列入第一、二級之學術著
作。 

三、專書篇章 

（一）經審查者 

1、經各中心教評會認定與
TSSCI 期刊具同等水準之審
查者，每篇核計40分。 

2、其他經審查並檢附審查
證明者，每篇核計30分。 

（二）未經審查字數滿8000

字者，每篇核計10分。 

（三）同一專書之論文，以
兩篇為限。 

（四）外文專書篇章經中心
教評會核定者，每篇核計30

分。 

四、著作合著之計分以｛2/

（N+1）｝換算得分，其中 N

為作者人數，若著作係與學
生合著，其篇數不得超過總
數二分之一。 

五、同一著作登載於不同刊
物或出版品者，應擇一計
分。 

三、專書篇章 

（一）經審查者 

1、經各中心教評會認定與
TSSCI 期刊具同等水準之審
查者，每篇核計40分。 

2、其他經審查並檢附審查
證明者，每篇核計30分。 

（二）未經審查字數滿8000

字者，每篇核計10分。 

（三）同一專書之論文，以
兩篇為限。 

（四）外文專書篇章經中心
教評會核定者，每篇核計30

分。 

四、著作合著之計分以｛2/

（N+1）｝換算得分，其中 N

為作者人數，若著作係與學
生合著，其篇數不得超過總
數二分之一。 

五、同一著作登載於不同刊
物或出版品者，應擇一計
分。 

 

 


